
附件2

申报评议工作程序
一、个人申报

凡符合申报条件的，个人自愿通过贵州科技大脑（以下简称“科技大脑”，网址：https://xmgl.kjt.guizhou.gov.cn/#/home）进行网上申报。
二、用人单位审核推荐

（一）用人单位履行管理主体责任，对申报人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申报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道德和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经单位党委（党组）审定，并在本单位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或有异议但不影响推荐的人才，由用人单位在线完成推荐。

（二）用人单位需下载申报书签章页，完成签章后扫描上传至管理系统，同时将审核推荐情况加盖公章扫描上传至管理系统。审核推荐情况需对单位审核过程、推荐人选符合条件情况和公示情况进行说明，明确对拟推荐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学术道德和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

三、主管部门把关

（一）市（州）、县（区、市）两级所属用人单位将人才申报材料按照隶属关系报市（州）科技管理部门。市（州）科技管理部门对本地区人才申报材料进行把关，经本地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后，报送省科技厅。

（二）省属高校、省属医院人才申报材料分别报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把关，经省教育厅和省卫生健康委党组研究同意后，报送省科技厅。

（三）国防军工领域中央在黔单位人才申报材料报省委军民融合办把关，经省委军民融合办研究同意后，报送省科技厅。

（四）省国资委管理的省属国有企业人才项目申报材料报省国资委把关，经省国资委党委同意后，报送省科技厅。

（五）省属科研院所、其他中央在黔单位人才项目申报材料，由本单位把关，经本单位党委（党组）同意后，报送省科技厅。

（六）主管部门应认真履行申报材料把关责任，确保推荐的人才符合相关条件要求，并及时完成推送。对符合申报条件及要求的申报人才及材料，主管部门不得拒绝推送；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及要求的申报人才及材料，主管部门应说明理由，并及时反馈给申报人。主管部门不需要对推荐的申报资料盖章，但需对把关情况和党委（党组）审议情况进行说明，加盖公章后，连同推荐汇总表一并上传至管理系统。

四、省科技厅审核

省科技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邀请相关评估机构或同行专家对申报人能力水平、个人发展计划及与申报层次水平相当的其他业绩成果进行指导评估和认定，提出推荐人选。会同相关科技创新平台管理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结合我省重点产业发展、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点学科建设、重要技术攻关需求以及人才急需紧缺程度、行业人才分布等实际，提出建议入选名单。

五、入选备案

省科技厅将建议入选名单报省委组织部备案，由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最终名单。



